
料不齐全的，待占有单位或评估机构补充完善有关材料后予以办

理。
第七条  评估项目备案后，需对评估结果进行调整的，占有单

位应自调整之日起15个工作日内向原备案机关重新办理备案手

续，原备案表由备案机关收回。
第八条  财政部门建立评估项目备案统计报告制度。中央管

理的企业集团公司或有关部门应于每季度终了15个工作日内将备

案项目情况统计汇总后上报财政部；省级（含计划单列市，下同）财

政部门应于每年度终了30个工作日内将本省备案项目情况统计汇

总后上报财政部。
第九条  各级财政部门、中央管理的企业集团公司、国务院有

关部门应加强对评估项目备案工作的管理，对备案项目必须严格

逐项登记，建立评估项目备案档案管理制度。
第十条  各级财政部门应加强对评估项目备案情况的监督检

查，确保备案项目经济行为和国有资产评估行为的合法性。
第十一条  省级财政部门、集团公司或有关部门可以根据本

办法制定补充规定。
第十二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法规介绍

财政部关于印发《国有资产评估项目抽查办法》的通知

财企〔2001〕803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财政厅（局），上海市、厦门市、深

圳市国有资产管理局（办公室），党中央有关部门，国务院有关部

委、有关直属机构，各中央管理企业，国家开发银行，中国农业发展

银行，中国进出口银行，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中国银行，

中国建设银行，交通银行，招商银行，中国民生银行，中国人民保险

公司，中国人寿保险公司，中国再保险公司，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

司，中国光大（集团）总公司，中央国债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中

国银河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中国民族国际信托投资公司，中国经济

开发信托投资公司，中国科技国际信托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中煤信

托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全国政协办公厅，

高法院，高检院，总后勤部，武警总部，有关人民团体，新疆生产建

设兵团（财务局）：

根据《国务院办公厅转发财政部关于改革国有资产评估行政

管理方式加强资产评估监督管理工作意见的通知》（国办发〔2001〕
102号），我们制定了《国有资产评估项目抽查办法》，现印发给你

们，请遵照执行。
附件：国有资产评估项目抽查办法

2001年12月31日

附件：

国有资产评估项目抽查办法

第一条  根据《国务院办公厅转发财政部关于改革国有资产

评估行政管理方式加强资产评估监督管理工作意见的通知》（国办

发〔2001〕102号），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国有资产评估项目抽查，是指各级财政

部门（或国有资产管理部门，下同）定期或不定期地选取具体评估

项目，对评估各方当事人相关行为和评估报告的真实性、合法性进

行检查，依法行使监督职能的行为。
第三条  本办法适用于按照《国有资产评估管理若干问题的

规定》应当进行评估的各类国有资产评估项目。
第四条  按照国有资产分级管理的原则，各级财政部门负责

组织实施其管辖范围内的评估项目的抽查工作。
财政部可以根据需要决定评估项目的专项抽查工作，并组织

实施。
财政部门根据需要，可以委托集团公司、有关部门进行评估项

目抽查工作。
第五条  抽查工作围绕评估各方当事人相关行为和评估报告

的真实性、合法性进行，重点检查以下内容：

（一）占有单位经济行为的合法性；
（二）被评估的资产范围与有关经济行为所涉及的资产范围；
（三）占有单位提供的产权证明文件、生产经营资料及财务资

料的真实性、完整性；
（四）评估机构和评估人员的执业资格；

（五）资产帐面价值与评估结果的差异；
（六）经济行为的实际成交价与评估结果的差异；

（七）现场勘查活动及评估现场工作记录；

（八）评估工作底稿；
（九）必要的资产清查、函证工作；

（十）评估依据的合理性；
（十一）评估报告对重大事项及对评估结果影响的披露程度；
（十二）其他。
第六条  抽查工作应当遵循以下程序：

（一）准备阶段

1、选取评估项目，研究、拟订抽查计划，确定具体抽查内容；
2、组织不少于2人的相关人员成立抽查小组；

3、抽查小组在实施抽查前5个工作日将《评估项目抽查通知

书》下达给当事人。
（二）检查阶段

1、抽查小组对评估项目当事人的具体工作进行检查；

2、对重大、疑难的问题，财政部门可委托专家进行鉴定并做出

结论；

3、抽查小组起草《评估项目抽查结果报告》，对应当予以行政

处罚的，提出初步意见，报告同级财政部门。
（三）告知阶段

财政部门在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之前，应当告知当事人拟作出

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及依据，并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的权利。
（四）处理阶段

1、财政部门下达《行政处罚决定书》；

2、对有关单位或个人的违法违纪行为，财政部门可以建议提

交有关部门处理，涉嫌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处理。
第七条  财政部门应当建立评估项目抽查结果公告制度。对

于在抽查工作中发现的重大、典型案件，应将抽查情况和处罚结果

在新闻媒体上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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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条  财政部门应当建立评估项目抽查工作报告制度。省

级（含计划单列 市，下同）财政部门应于每年度终了60个工作日内

将本省项目抽查及处罚情况汇总后上报财政部。

第九条  省级财政部门、集团公司或有关部门可以根据本办

法制定补充规定。
第十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法规介绍

全国会计专业技术资格考试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公布2002年

度会计专业技术资格考试题型

题量等有关事项的通知

财会考〔2002〕1号

各省、自治区 、直辖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会计资格考试管理机

构：

2002年度会计专业技术资格考试定于2002年5月25日 、26日举

行，为了指导广大考生复习应考，经研究，现将2002年度的会计资

格考试命题依据 、题型 、题量、评分原则、答题要求等有关事项予以

公布。请各级会计资格考试管理机构以适当、有效的方式及时告知

广大报考人员。
一、命题依据

2002年度的各科目命题均以各科目考试大纲作为唯一依据，

考试内容均不超过考试大纲规定的内容和范围。
二、试题题型

2002年度会计资格考试各档次、各科目的试题题型为：

初级资格考试：

初级会计实务：单项选择题 、多项选择题、判断题、计算分析

题、综合题。

经济法基础：单项选择题、多项选择题、判断题、计算分析题、

简答题、综合题。

中级资格考试：

中级会计实务（一）：单项选择题、多项选择题、判断题、计算分

析题、综合题。

中级会计实务（二）：单项选择题、多项选择题、判断题、计算分

析题、综合题。
财务管理：单项选择题、多项选择题、判断题、计算分析题、综

合题。
经济法：单项选择题、多项选择题、判断题、计算分析题、简答

题、综合题。
三、试题题量

2002年度会计资格考试答题时间定为：初级会计实务为3小时

（180分钟），其他科目的考试时间均为2小时30分钟（150分钟）。
四、评分原则

各科目每类试题每小题得分均在试卷中规定，均按试卷及标

准答案和评分标准的规定评分。
五、答题要求

2002年度会计资格考试试卷包括：试题、答题卡、答题纸。
单项选择题、多项选择题、判断题三种题型，必须按规定用2B

铅笔在答题卡上规定位置填涂答题，在试题上答题的，一律按无效

处理。
计算分析题、简答题、综合题必须用钢笔或圆珠笔在答题纸上

规定位置答题，用铅笔答题或在草稿纸上答题的，一律按无效处

理。
2002年1月17日

建议·动态建议  

有关企业医改会计政策

及会计处理方法的几点建议

彭利星  胡大勇

1、改 变“应付福利费”的核算范围和提取比例。随着医疗

保险制度改革的逐步推进，职 工 医疗已经不再是单纯传统 意

义上的一项福利待遇了。基于此，笔者以 为 ，应将“医疗保险

费”从“应付福利费”中分立出 来，取 消“应付福 利 费——医药

费”科目，减 少“应付福利费”核算范围中职 工 的 医药 费一项 ，

同时相应降低“应付福利费”的提取比例。
2、设置“管理费用——医疗保险费”科目。目前，养老保险

金、住房公 积金均 为“管理费用”的二级科目。按 照 重要性原

则，既 然只 占 工 资总额8% 的住 房公 积金都可设 置 为“管理 费

用”的二级科目，那么，将占 工 资总额 10% 以 上的 医疗保险 费

设置为“管理 费用”的二级科目就更为必要了。同时，将“医疗

保 险 费”设 置为“管理费用”的二级科目 ，其账务处理将简 化；

单位发生的 医疗保险 费用将得到更为直接的反映；账目之间

的对应关 系也更为明晰和紧密。其具体过程 为：
（1）提取 医 疗保 险 费 用时（按 工 资总额的百 分比 ）：借记

“管理费用——医疗保险 费”科目，贷记“其他 应交款——基本

医疗保险”科目和“其他 应交款——补充医疗保 险”科目；（2）

缴纳医疗保险费用时：借记“其他应交款——基本医疗保险”、

“其他应交款——补充医疗保险”科目，贷记“银行存款”科目。
（作者单位：扬子石化公司审计处

中石化南京物资装备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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